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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

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

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

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

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

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关键词　示意证据　辅助说明材料　证据法体系　法定证据种类　法庭调查程序

一、名称之辨：“辅助说明材料”还是“示意证据”？

随着我国庭审实质化水平以及司法专业化、科学化程度的提高，实践中诉讼双方开始运

用一些特殊的诉讼材料以辅助举证者的证据说明，包括书面的示意图，如现场示意图、〔１〕资

金流向图、〔２〕人物关系／组织结构图、〔３〕案件思维导图 〔４〕以及通过计算机技术制作的模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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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见（２０２２）湘０２２５刑初６４号判决书、（２０２２）湘０９０２刑初１６６号判决书等。

参见（２０１８）粤刑终１００３号判决书、（２０１６）豫刑终２１８号判决书等。

参见（２０１５）城刑初字第３４号判决书、（２０１８）桂０７０３刑初２７号判决书等。

参见余德厚、蔡一博：《诉讼可视化下的事实认定三步法———以疑难案例的事实演算为例》，全国法

院第２８届学术讨论会论文，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于北京。



原动画、〔５〕实物模型等。不过前述材料在我国的运用尚属起步，英美当事人主义法庭的运用历史

更为悠久，〔６〕种类也更加丰富。对于这些说明、解释性的特殊诉讼材料，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尚

未做出统一规定，基于其功能、性质，本文将之称为“辅助说明材料”。不过，我国学者对其更常见

称谓是“示意证据”，如“示意证据，仅用作说明或解释目的，是一种视觉或视听的辅助材料”。〔７〕

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０７年起草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

稿》）也沿用了“示意证据”一词，其第１５条规定：“为辅助说明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证据的内容，可

以使用复制或者描绘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物体或者场景的模型、图表、素描、照片、电子图像等

形式的示意证据。”〔８〕但是，将辅助说明材料称为“示意证据”并不妥帖。

首先，“示意证据”只是对英文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的简单直译，而该词在英美证据理论中

并非经过严格界定的法律概念，所以此种说法可能在中文语境中加深混淆。在美国法中“示意

证据的概念至少存在三种用法。第一种把示意证据描述成任何‘唤起感觉’的东西，但这种定义

似乎过于宽泛，因为它基本指向了所有东西（即使是证言也必须被听到才能被理解）。一个折中

的定义认为传递‘一手感官印象’的证据是示意性的，因此排除了证言，因为它是一个对证人之

感知的二手叙述。一个更狭窄的定义把示意证据等同于‘说明性证据（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因

此把它的范围限定为那些用于对证言（或其他证据）进行解释或说明但自身缺乏任何实质性效

力的证据。在此定义下，示意证据只能用于为当事人的证明增添色彩、清晰度和趣味性”。〔９〕

从语义上讲，所谓“示意性”（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是指“原物”以外某物对“原物”的“示意”或“指代”，

“示意证据”则是对“在案件事实中扮演了实际角色”〔１０〕的“原物证据”的替代性展现。诚然，“说

明性”以“示意性”为前提，毕竟诉讼双方只能用他物对“原物”进行具体阐明；但“示意性”的概念

要广于“说明性”，因为“说明”要掺杂解释者本人的主观理解，而“示意性”却可以是纯粹客观的

指代。可见，不论在英文还是中文语境中，“仅用作说明或解释目的”的诉讼材料与“示意证据”

都不能画上等号，因此有美国学者提出，“示意证据”其实涵盖了“用于说明其他证据的示意证

据”和“具有独立证据价值的示意证据”这两种类型。〔１１〕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有些示意证据由

于只有辅助和解释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定证据的附属……而有些示意证据则可以被当作

独立证据使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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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如交通肇事案的路线、轨迹还原，参见《检察官谈醉驾死刑案　起诉罪名经检委会讨论决定》，载搜狐新

闻，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７３０／ｎ２６５５９２７５３．ｓｈｔｍｌ；ＶＲ演示案发经过，参见张鹏、张璇：《北京一中院首用

“出庭示证可视化系统”审案》，载中国法院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８／０３／ｉｄ／３２２２５３９．

ｓｈｔｍｌ。

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案例是１８１７年的“沃森案”，控方用手绘的反叛旗帜素描对被告人进行指控。Ｓｅｅ

ＥｌｗｙｎＬ．ＣａｄｙＪｒ，犗犫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狋狅犇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３２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３，３３３ ３３４（１９６７）．

谢小剑：《示意证据制度初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５６页。

《建议稿》内容可参见张保生主编：《〈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Ｂ．Ｍｕｅｌｌｅｒ，ＬａｉｒｄＣ．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Ｒｏｓｅ，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犝狀犱犲狉狋犺犲犚狌犾犲狊，

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２６２，１２６３．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Ｆｏｎｔｈａｍ，犜狉犻犪犾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牔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ｒｉａｌ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２００８，

ｐ．３５７．

ＲｏｇｅｒＣ．Ｐａｒｋｅｔａｌ．，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犔犪狑牶犃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犌狌犻犱犲狋狅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犪狊犃狆狆犾犻犲犱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犜狉犻犪犾狊，Ｗｅｓｔ，２００４，ｐ．５７８．

郭夏菁：《示意证据审查运用规则探析》，载《犯罪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１页。



表１　美国证据法理论对“示意证据”的不同定义

序号 定　　　义 指 称 对 象 体 系 地 位

１

示意证据是为了帮助事实认定者

更好地理解案件而创造的任何东

西，或是为了达到同样目的而部

署一个或多个实物证据（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３〕

实物 证 据 和 辅 助 调 查 材 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ａｉｄｓ），铸件和印刷

品；疑犯形象复原，艺术画、合成

人像（ｉｄｅｎｔｉｋｉｔ）和其他电脑复原

程序，素描和地图、全站仪（ｔｏ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激光测距和激光

成像，模型和其他３Ｄ复原；摄影

（包括照片和录像），数码摄影和

其他特殊技术的摄影；静态陈列

物和模型；动画和其他讲述事件

经过的表现形式。

一 种 科 学 证 据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与专家证据和证言、酒

精毒物的化学或其他实验、科学

测速、司法会计鉴定、数码证据、

文件检验等并列。

２

示意性展示物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有时叫做说明性展

示物（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ｓ）———被

用于在审判中为陪审团说明

事实。〔１４〕

地图、素描、照片、图表、非证人制

作的类似图解；证人制作的说明

性展示物；录像带（监控录像和原

告的日常生活视频）、电脑的再次

创作品和类似的展示物。

一种展示物，与原物展示物（ｒｅａ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并列。

３

示意性展示物再现或描绘与案件

中的诉争事件有关联的人、物（例

如没被带进法庭的原物证据）或

现象……至少在理论上，示意性

展示物对案件的实质争点没有独

立的证明力。〔１５〕

例如模型、图表、图画或照片。

一种展示物，与原物证据，演示和

实验，记录或计算机生成的模拟

再现物、动画和事件模拟，录音录

像，书面文件并列。

４

示意证据是非实在物（ａｃｔｕａｌ

ｔｈｉｎｇ）的证据，但代表了实在

物……为了采纳示意证据，提出

者必须传唤一名合格的证人，一

名在相关日期对实在物有第一手

了解的证人，以证明该展示物公

平合 理 地 代 表 或 显 示 了 实

在物。〔１６〕

包括照片、录像带、图表、模型、绘

画、解剖图和模型、地图和计算机

图形图像和动画（作者同时认为

某些证据可能既是示意证据又是

原物证据，例如抢劫现场的照片

是对实际现场的说明，但关于实

际存在的抢劫的照片也可能被看

作是真实的而不是示意性的）。

一种展示物，与原物证据，文档和

法律文件，商业记录，公共记录，

对回忆的记录，《联邦证据规则》

第１００６条规定的用于证明内容

的概要（可以直接替代原始文书

作为证据使用），电子证据，电脑

商业记录、数据和元数据、电子聊

天记录、数码照片、计算机生成的

动画和模拟并列。

５

有时提出者可能用一个东西即使

它们和案件并无关联……法院通

常把后一种类型的证据称作示意

性的；这种物件帮助证人去演示

或说明口头证词。〔１７〕

仅包括图表和模型。

与私人文件，商业文件，官方文

件，口头陈述（声纹和摄谱仪等），

录音，原物或原始证据，摄影，电

影和录像带、Ｘ光、自动监控摄像

机、电脑动画和模拟，科学证据等

共同作为实物鉴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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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ＡｎｄｒｅＡ．Ｍｏｅｎｓｓｅｎｓ，ＢｅｔｔｙＬａｙｎｅＤｅｓｐｏｒｔｅｓ＆ＣａｒｌＮ．Ｅｄｗａｒｄｓ，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犆犻狏犻犾犪狀犱

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犪狊犲狊，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６７

ＳｅｅＦｏｎｔｈａｍ，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０〕，ａｔ３５７．

ＲｏｎａｌｄＪ．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牶犜犲狓狋，犘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狀犱犆犪狊犲狊，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１，

ｐ．１９２．

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ａｕｅｔ＆ＷａｒｒｅｎＤ．Ｗｏｌｆｓｏｎ，犜狉犻犪犾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１５，ｐ．３１７．

ＥｄｗａｒｄＪ．Ｉｍｗｉｎｋｅｌｒｉｅｄ，犈狏犻犱犲狀狋犻犪狉狔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５，ｐ．１３３ １３４．



续　表

序号 定　　　义 指 称 对 象 体 系 地 位

６ 未直接给出明确定义。

用于说明其他证词的示意性展示

物，有图表、模型、类似物、照片和

绘画；具有实质效力的示意性展

示物，有摄影如静止照片或电影或

录像带、录音和其他谈话、文件。

计算机生成的展示物存在特殊问

题：计算机既可生成用于说明其他

证言的示意性展示物也可生成具

有独立证据价值的示意性展示物。

在“为证据奠基”一章中介绍，其

谈到 “所 有 展 示 物 的 基 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都可分入三大类中

的一种：原物证据的基础；用于

说明其他证据的示意证据的基

础；自身拥有实质证明力的示意

证据的基础”。〔１８〕

　　其次，在本文看来，不仅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直接等同于“示意证据”，将其视为特殊种类的

“示意证据”也同样不合理。因为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不具有实质证明效力的辅助说明材料不

是“证据”，当然也就不是“示意证据”；并且，贸然引入含义宽泛的“示意证据”概念将与我国既有的

证据分类体系发生冲突。

其实，“辅助说明材料”对应的更准确的英文词汇应当是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ｉｄｓ（而非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图１　辅助说明材料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它们是“只被用作‘说明’或‘教学’的辅助

材料，用以对已在审判中被采纳的证人证言或文书证

据进行总结和展示”，并且“有权威认为这些辅助材料

不能被采纳为证据也不应该被带到陪审室内”。〔１９〕

以夏威夷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涉税案件为例，当地政

府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税务数据汇总表，法院裁定：

“这些摘要图表不得被采纳为证据，但将被用作专家

证人总结证词和结案辩论时的‘证言辅助材料’。”这

一裁定在上诉后得到了联邦上诉法院的支持。〔２０〕可

见，尽管英美的证据理论往往将辅助说明材料笼统归

为示意证据，但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依然会对二者进

行区分。

二、辅助说明材料的概念展开与类型划分

辅助说明材料不具备实质证据效力，但某些在案证据可能过于专业、复杂或不够直观、不易理解、

不便当庭展示，就需要简明、生动、形象的辅助说明材料作为中转，使事实认定者准确把握证据信息，

提升庭审效率。此时，辅助说明材料解释、说明的对象可被称为“原证据”。这种“原证据”不同于“原

物证据”，如在某案中，实际用于作案的凶器刀被犯罪人销毁，控方按照证言重新购买了相同款式的刀

具用于法庭展示，此时不复存在的凶器刀为“原物”，证人证言则是控方所购刀具对应的“原证据”。当

然，并非所有辅助说明材料都有对应原物，如控方根据言词证据绘制的人物关系图、组织结构图等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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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就是对“原证据”的抽象概括，不涉及“原物”。但任何辅助说明材料都必然存在说明对象，即原

证据，而说明材料与说明对象的关系也构成了界定其自身性质和种类差别的基本线索。

（一）辅助说明材料的基本特征

对于辅助说明材料的性质特点，国内学者多有总结，如直观性、依附性、辅助性；〔２１〕生动形象

性、易理解性、辅助性、强说服力和虚拟易变性 〔２２〕等，但这些特点不能使辅助说明材料区别于其他

诉讼材料。〔２３〕本文将此类材料的基本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

１．主观演绎性

有学者认为辅助说明材料“虽然有‘解释’‘说明’的功能，但应理解为客观地说明，不带有主观的

个人理解”。〔２４〕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辅助说明材料既然是制作人在案发后根据自己对证据事实的

理解而重新制备，就“不免会掺杂一些描绘者的主观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２５〕这种主观性不仅

不影响辅助说明材料的庭审效用，反而是其区别于证据法上“派生证据”的独特价值。所谓派生证据，

“是在原始物证的基础上形成的物证复制品，如涉案物品的照片、录像或模型等”，〔２６〕其由原物原样复

制、传抄、转述而来。〔２７〕派生证据与辅助说明材料虽然在形成方式、载体形式等方面存在相似性，

但二者仍有根本不同。首先，派生证据以原物证据为基础，如合同复印件一定是用原始合同复制

而来；辅助说明材料则未必要以实际存在（过）的原物为参照。其次，即便辅助说明材料与案件中

的某一证据存在对应，这种对应也呈“错位”样态。如在前述凶案中，若警方随后发现凶器刀未被

销毁，则该凶器刀就构成原始物证，但控方在案发后购得用以辅助说明的刀却不是由该物证直接

生成而是由言词证据的描述得来。最后，辅助说明材料与原证据之间可能存在“派生”关系，但这

种“派生”不是派生证据意义上的“复制、传抄和转述”，而是经由主观“演绎”的说明关系。即原证

据所承载的信息经由制作人的主观认识和想象力加工才完成了其在不同载体间的信息传递：派生

证据与原始证据是单纯的“展示”关系，信息传递未经加工；而辅助说明材料与原证据是“说明、解

释”关系，信息的传递经由事实主张者的主观演绎，从而降低事实认定的难度。

２．效用依附性

辅助说明材料的主观演绎性决定了此类材料在效用上对原证据的依附性。因为“证据的证明

价值或证据力是由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联形式和性质所决定的”。〔２８〕而辅助说明材

料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其上所载信息与案件事实不直接相关。同时，不同于派生证据，后者

虽同样没参与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但作为对原始证据的原样复制、传抄和转述，其上所载信息却

能与案件事实间接相关，所以派生证据具有实质证明力；〔２９〕辅助说明材料所载信息则并非来源于

原物，而是原物以外的其他证据，且由于辅助说明材料的形成要经过制作主体的演绎、加工，制作

主体的主观认识切断了这类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连接。就此而言，辅助说明材料更贴近举

证、质证意见的具象化表达，而非证据。辅助说明材料的效用依附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辅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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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第７０条规定：“物

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材料的使用以原证据在法庭上正式提出为前提，如果没有证人的言词描述作为铺垫，法庭根本不

会允许作为原物替代物的刀具在法庭上呈现；第二，法庭接受辅助说明材料的信息内容以原证据

图２　两类材料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　

被接纳为前提，一旦举证方提供的鉴定意见

被质证方推翻，那么他用以论证鉴定意见成

立的各种实物模型在案件中也发挥不了任

何效用；第三，辅助说明材料的信息内容原

则上应当以原证据所承载的信息为依据。

不过，辅助说明材料的效用依附性不意味着

其完全“不能附加原证据的信息量”。〔３０〕辅

助说明材料的作用机理恰恰在于制作人根

据自身理解对原证据的缺失细节进行补充

或对冗余内容进行删减。如果强求辅助说

明材料的内容与原证据完全一致，那么恰恰

是否定了此类材料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３．来源独立性

最后，辅助说明材料虽在效用上依附于原证据，但其在信息来源上必须相对独立于原证据，否

则只能视为原证据的组成部分，不构成对原证据额外的解释或说明。例如某证人自己就能在法庭

上画出其所目击犯罪人的面部素描，那么该证人所绘素描就应视为当庭陈述的生动表达，与口头

证言的区别只在于表达形式。再如，根据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第２４条的

规定所绘制的现场平面图、现场方位图等现场示意图由于原本就附载于勘验、检查笔录之中，所以

这些示意图和笔录中附载的现场照片、现场录像一样，都属于笔录内容的一部分，不属于对笔录进

行说明的辅助材料。之所以要强调辅助说明材料的来源独立性，原因有二：第一，辅助说明材料与

前述那些特殊形式法定证据的形成方式和作用机理都不相同。作为法定证据的一部分，无论是图

像形式的证言还是附载于笔录之中的示意图都是由证人、现场勘察人员等原证据提供者根据其在

案发现场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制作、手绘而成，辅助说明材料则由证人、现场勘察人员以外的其他人

员制作而成，既有可能是原告或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也有可能是诉讼代理人委托的其他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对案发现场的亲身感受。第二，两类材料在性质上的不同

决定了它们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庭规则，不论图像化证言和笔录示意图等证据的表现形式如何特

殊，其实质都还是某种法定证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在笔录证据中，现场图与照片、照片与

笔录内容的证据能力都是同一的，〔３１〕在此情况下，法庭对这些证据的审查判断必须完全按照对应

种类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进行，而辅助说明材料的当庭审查则应当采取其他标准。

（二）辅助说明材料的类型划分

不同种类的辅助说明材料除共性外各自也存在殊性，这种殊性决定着不同材料在法庭运用时

的不同要点。

１．以载体形式为标准

以载体为标准，辅助说明材料的清单是无法穷尽的，〔３２〕但其中仍存在几个主要类型。有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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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仅用作说明或解释目的”的诉讼材料包含照片、视频、图示、模型、计算机模拟品这几个大类。〔３３〕

其中，图示是诉讼双方根据在案言词、文书总结而成的案件信息示意图，模型则是案发后备制的实物，

这两者都是纯粹的辅助说明材料，区别在于前者仅能通过视觉，而后者可从多个维度传递信息。但

是，照片和视频却不都属于辅助说明材料，而是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直接作为证据的，如现场照片、犯

罪事实照片、监控录像、网络视频图像、抓图照片等；二是作为物证记录和检验的组成部分，这主要是

指鉴定意见中对物证形态、检验结果所拍摄的照片；三是作为侦查资料和演示使用，如现场复原

图、三维动画重建影像等。〔３４〕显然，照片、视频中的第一、第二种要么自身就是证据，要么作为证

据的一部分，第三种则被计算机模拟品的概念所包容。换言之，辅助说明材料的主要载体形式只

有图示、模型、计算机模拟品这三类，具有实质效力的照片或视频证据不属于辅助说明材料。

２．以制作主体为标准

辅助说明材料的制作主体不同会对相关人员的出庭规则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材料的制作主

体可能包括诉讼双方、诉讼代理人、诉讼双方委托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警察、

鉴定人等负有专门职责的主体。而不同主体又可依出庭情况不同分为原本就应当出庭的主体，如

诉讼双方、诉讼代理人、经申请的鉴定人；和原本无需出庭的主体，如警察、未经申请的鉴定人和具

有专门知识的人等。

３．以功能作用为标准

第一，理论演示型。这类辅助说明材料在案件中不存在对应原物，通常被诉讼双方用于解释、

说明某些专业问题，其载体形式可能是实物模型或计算机模拟品（如一些演示性的视频）等。如某

诉讼代理人为向法庭说明其提交的鉴定意见中“被害人腿部螺旋形骨折系由扭转力造成”的观点，

带一家用毛巾出庭，对毛巾两端进行扭、拧，使合议庭清晰地看到毛巾的形变情况从而理解“扭转

力”的抽象概念。此时，辅助说明材料是毛巾，说明对象是鉴定意见中被害人腿部伤情的致伤机

理，但毛巾与被害人的腿并非对应、参照关系，而只是作为理论演示的工具。

第二，细节呈现型。这类材料在案件中一般都存在对应原物，但原物可能无法提交，只能通过言

词或原物的照片、视频来展现原物情况。或由于语言天然的抽象和模糊性，以及受到证人表达能力和

法官思维能力的限制，单纯的言词表达很难使法官对事实细节形成充分领略；抑或拍摄的照片、视频

也不够完整或不够清晰，此时若能将言词证据和不完整、不清晰的图像进行信息整合，通过各种技术

将它们制作、转化为更直观、更清晰易懂的新图像或新模型，就能更好提升解释效率。

第三，摘要图解型。摘要、图表类的辅助说明材料一般对应复杂、冗长的书证，也可能是对多

份言词证据的综合，组织结构图、资金流向图等都属此类。此类材料的特点在于将书证、言词证据

中的重点提炼出来，通过一种可视化方式进行表达。摘要图解型的辅助说明材料不同于对书证和

笔录内容的单纯节录，其将文字转化为图形或“文字＋图形”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制作者本人的理

解、编排和演绎，否则就只能视为派生证据。

三、辅助说明材料的独立证据法地位

正确认识辅助说明材料在我国证据法体系中的地位是围绕其展开规则构建的基本前提，前文

有关此类材料特征的研究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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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助说明材料不是证据

１．辅助说明材料不符合刑诉法的“证据”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５０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

材料，都是证据。”此处的“材料”，即指信息。〔３５〕辅助说明材料作为辅助审判人员认定事实、做出

结论的重要手段，当然属于诉讼“材料”，但其并不“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因为这里的“可以用

于证明案件事实”不能简单理解为“可以在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中发挥作用”，否则检察机关出具

的起诉书也能算作证据———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开始时公开宣读起诉书，陈述控方事实，会对后续

庭审的事实认定起到“锚定效应”。〔３６〕但将起诉书理解为证据显然与“证据”的通常用法不符。其

实，对《刑诉法》第５０条的“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要进行限缩解释，理解为“与案件事实有相关

性”或“对案件事实有证明力”。在各大法系的证据理论中，“证明力”都是证据的固有属性，不对案

件事实有证明力的材料不是证据。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４０２条第１款规定，“所有具有相关性

的证据均可采用”，这与我国《刑诉法》第５０条的逻辑几乎一致，紧接着第４０２条第２款规定，“没有

相关性的证据不能采用”。由此，辅助说明材料因其不具有实质证明力而不属于证据。

我国学者通常也认可辅助说明材料“本身并没有蕴含独立的证据信息”〔３７〕“一般不具有独立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价值”，〔３８〕但往往又将辅助说明材料冠以“证据”之名，即暗指此类材料虽无

“独立证明力”却有“附属证明力”。但是，证明力是证据自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是“证据之所以为

证据的内在的规定性”。〔３９〕如果一个证据的证明力还以另一证据为前提，其自身所应有的“内在

规定性”就不复存在了，自然也就不能称其为“证据”。证据法上虽有“辅助证据”的概念，但辅助证

据对其所要证明的“证据之辅助事实”也具有独立证明力，例如“一证人对真理之热爱或其记忆之

能力”〔４０〕也应由他人对该证人的品格、记忆的描述而为独立的证明。由此，证明力可有强弱之分、

有无之别，但绝不会有“独立”或“附属”的差异。因此，美国本土将“辅助说明材料”称为“示意证

据”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表述，如有学者说，“示意证据不是证据，而是用于对其他证据

的说明”，〔４１〕还有学者说，“示意证据可以，但不必须被采纳为证据。如果要采纳示意证据，证据的

提出者必须为采信建立足够的证据基础”。〔４２〕

２．辅助说明材料不适用现行的证据规则体系

本文拒绝将辅助说明材料纳入“证据”体系还存在功利上的考量。首先，现有的各类证据规则无

法适用于辅助说明材料的审查。第一，辅助说明材料不受相关性约束，因为证据相关性是指“有某证

据与无某证据相比，可以使某一待证事实更可能存在或更不可能存在”。〔４３〕而辅助说明材料不论存

在与否，都不会对待证事实的证立产生直接影响，换言之辅助说明材料天然不具有相关性，相关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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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从谈起。第二，辅助说明材料不受证据合法性约束。一般而言，证据合法性是指取证行为合法，

如《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的非法证据排除，当然也有学者主张证据可采还应满足主体合法、形式合法

等。〔４４〕但无论如何，辅助说明材料都是由诉讼参与人在案发后自行或委托他人制备，不涉及主体非

法或行为非法的可能。第三，辅助说明材料虽然也要接受可信性审查，但现有的各类证据审查规则都

不适用。毕竟我国的证据可信性审查建立在证据种类的划分之上，其中审查言词证据主要围绕陈述

者的感知、记忆能力以及证词是否受到不合理影响等方面展开；〔４５〕审查实物证据则主要围绕“鉴真”

问题，也即保管链条是否清晰以及各种同一性认定问题展开。〔４６〕但辅助说明材料不以言词形式呈

现，且其本就是案发后人为制作，是否为原件、原物都无干系，所以前述所有证据规则都与辅助说明材

料不相契合。其次，将辅助说明材料视为证据就意味着如《建议稿》一样采取“示意证据”的称谓，这极

易造成新规范与现行规范的重复乃至冲突。因为“示意证据”的概念涵盖极广，凡是不属于“原物”的

证据都可归属其中，现有的法定证据中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乃至证人证言等都可能与“示意证据”产

生概念重叠。所以，将辅助说明材料视为证据不仅无益于规则体系的简约，反而会破坏体系和谐。

３．辅助说明材料不能提高原证据的证明力

证明力有两个侧面，一是真实性，二是相关性。相关性是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通常在

证据形成之时就已确定，无法降低或提高。真实性又可分为载体真实性和事实真实性，〔４７〕证据载

体的真实性通常也由证据本身决定、无法改变，但证据事实的真实性涉及主观评价的问题，故可以

由证据的印证和补强来加以提升。印证和补强都是为了“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可

靠性”。〔４８〕但辅助说明材料无法对其说明对象起到印证或补强作用，因为印证（包括补强）的本质

在于“两个以上的证据在所包含的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完全重合或部分交叉，使得一个证据的真

实性得到了其他证据的验证”。〔４９〕而辅助说明材料不具有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其自身并不包

含任何事实信息，无法与原证据发生任何重合或交叉。此外，“辅助说明材料”虽可帮助法官打破

知识壁垒、克服认知障碍，提高法官对复杂证据的主观评价，但这不等于增加原证据的证明力。如

某金融犯罪案件的合议庭中有甲乙两法官，甲具备金融、财会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对案件涉及的

财务报表等证据具有较好的认识水平；乙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在理解上存在困难，故律师选择制作

简易的数据图表来帮助乙准确认识证据。律师使用的“辅助说明材料”确实提高了乙对证据的主

观评价，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同一份证据在甲处证明力高，在乙处证明力低———“辅助说明材料”提

升的是事实认定者的认识水平而不是证据本身的证明力。

（二）辅助说明材料不是示证方法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除辅助说明材料外，我国司法实践也开始逐步对法庭中的多媒体示

证方法形成认知，并在司法解释层面给予了关注，如《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第

３３条第２款、《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和复核监督工作指引（试行）》第３５条第３款、《人

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第６条等。然而，多媒体示证与辅助说明材料存在本质

不同，不可等同视之：第一，辅助说明材料的出示未必都要采用多媒体方法，例如组织结构图、人物

关系图等摘要图解型材料完全可以以纸质形式提交给法庭查阅，实物模型也可以直接呈交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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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第二，多媒体示证的实际效果与使用辅助说明材料的效果截然不同，不论采用多媒体示证方

法还是采用传统的辨认、宣读、口头作证等示证方法，法官最终接触到的信息都只是原证据的固有

信息，而辅助说明材料则对原证据信息进行了改造、加工。从现行司法解释对多媒体示证的诸项

规定来看，“两高”对庭审中多媒体示证方法的使用持全然放任态度，相关制度以提示性、授权性为

主。这是因为多媒体示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庭审证明所采用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例如在一些

证据较多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官用大屏幕投放书面证据，对次要证据采取叠加展示、综合说明

的方式打包出示，对主要证据的重点内容用红线标注，并将标注部分做放大处理。〔５０〕采用这些方

法都不存在扭曲证据信息的不当风险。与之不同的是，辅助说明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取代

了原有的证据方法，突破了严格证明的界限。

（三）应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

从重要性上讲，仅起辅助认证作用的辅助说明材料当然难以与证据本身并列，但其毕竟有着

与证据截然不同的性质、特征，故应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非证据的诉讼材料。“材料”，即为信息

的载体。“诉讼材料”，就是在诉讼过程中被用以传递信息的各种言词、文书以及实物的总称。辅

助说明材料所承载的信息虽来源于诉讼一方对原证据信息的细化或简化，具有过强的“传闻”属

性，但这不妨碍其作为一种诉讼材料在法庭上发挥作用。在《刑诉法》中，“材料”主要指证据材料

和包括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辩护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在内的卷宗材料；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诉

讼双方当庭发表的各种举证、质证意见也都应归属于诉讼材料，这些当庭意见和起诉书、辩护意见

书的唯一不同仅在于载体形式。可见，法庭中实际使用的诉讼材料范围极其广泛。之所以有一些

学者极力反对辅助说明材料在诉讼过程中的使用，恰恰是因为他们在以“证据”的可信性标准衡量

辅助说明材料这一非证据材料的效用问题，如具有传闻性质、缺乏认证、容易产生误导和偏见之类

的质疑，〔５１〕都是如此。其实，具有主观演绎性的辅助说明材料更接近于诉讼双方的举证、质证意

见，而非客观的诉讼证据。而诉讼双方口头意见表达也可能具有较强煽动性或对事实认定者造成

误导，但这显然不构成法庭不让诉讼双方开口讲话的理由。换言之，一切讨论终究要落到如何使

用而非能否使用辅助说明材料的问题之上。

四、辅助说明材料的法庭运用规则

如前所述，对辅助说明材料的法庭运用规则较证据而言应该更加宽松。因此在美国“许多刑

事和民事案件中，恰当地———实际上是自由地———使用示意证据来帮助陪审团了解诉讼证据都几

乎是不受质疑的”。〔５２〕但辅助说明材料毕竟不完全等同于纯粹言词式的举证、质证意见，其简明、

生动、直观的具象形式可能会对事实认定造成更强干扰，我国在实践中使用此类材料的同时也应

当在法律上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

（一）辅助说明材料在法庭运用中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庭审中辅助说明材料可能涉及的风险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制作人在制作辅助说明材料时可

能对原证据信息进行不当增、删；二是辅助说明材料可能因其直观、生动对事实认定者造成过强的

情感冲击，尤其是血腥、暴力、令人恐惧的图像可能使事实认定者对被告人产生不当情感偏见进而

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第三，一些辅助说明材料在“辅助说明”方面的功能可能不显著，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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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只是对原证据的简单重复，使用这类材料可能造成庭审不当拖延。因此，相关规则的构建就旨

在规避前述风险。而根据法庭活动的自然进程，相关规则存在三个层次，分别围绕材料的提出、调

查以及评估，对应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认证。

首先，在提出规则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辅助说明材料的使用申请由谁提出，在哪个环

节如何提出？除举证方外，质证方能否提出己方的辅助说明材料用以反驳对方证据？第二，是否

要像审查证据资格一样对辅助说明材料的法庭准入设置门槛？第三，如果要设置准入规则，其实

体标准应如何设定？此种资格审查应当在哪个环节、如何进行？

其次，调查规则涉及的问题是：在辅助说明材料正式提交后，法庭应采取何种程序进行调查？

第一，应当以言词辩论方式还是以辨认、观看等具象化方式？第二，调查对象到底是原证据还是辅

助说明材料？如果调查仅针对原证据，那么辅助说明材料的提出就缺乏意义；如果将辅助说明材

料作为调查对象，又可能造成法庭调查的重心偏移。第三，在何种情况下诉讼双方可以向法庭申

请以及法庭是否可以依职权通知辅助说明材料的制作人出庭接受询问？材料制作人出庭后的法

律地位如何？在一方申请材料制作人出庭后，如何保证对方质证权？

最后，在评估规则方面：第一，法庭对辅助说明材料进行审查判断的重点为何？辅助说明材料

的种类众多，尤其是以载体形式为标准可以划分多种类型。在此情况下，辅助说明材料的审查评

估标准应当统一规制还是分类设计？第二，法庭在对辅助说明材料进行审查评估后，应当如何进

行终局处理？换句话说，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采信辅助说明材料，在何种情况要排除其效力？是否

允许诉讼双方对辅助说明材料的轻微瑕疵进行补救？

（二）辅助说明材料的提出规则

提出环节决定辅助说明材料能否正式进入庭审，成为事实认定者自由评价的对象。在此环节

中，法庭要防止明显不具可信性或可能造成诉讼拖延的辅助说明材料进入后续环节，以免污染法

官心证或影响庭审效率。

１．申请前置性原则

辅助说明材料的提出者既可以是举证方也可以是质证方。尤其在我国刑事诉讼的现有阅卷

制度下，控方的案卷证据向辩方公开，因此，辩方完全可以根据控方证据中的漏洞制作相应的辅助

说明材料来指出控方事实主张的不可信性。不过，无论是诉讼双方的哪一方向法庭提出使用辅助

说明材料的申请，申请的时间都应当尽量前置，因为：第一，辅助说明材料的信息内容往往具有专

业性，提出方应给对方留下适当的质证准备时间；第二，为避免诉讼拖延、打乱庭审节奏，对辅助说

明材料准入资格的审查应尽量在庭前进行，或者在庭审一开始时进行；第三，倘若允许明显不具可

信性的辅助说明材料进入庭审，不仅加大举证、质证难度，还可能对法官的事实认定造成干扰。

对辅助说明材料的准入资格审查应当由提出方以“释明”方式进行。〔５３〕提出方只需以口头方

式大致阐述己方使用辅助说明材料的目的、理由，然后由法庭自由裁量即可，在此过程中，对方也

可以口头提出异议。原则上，辅助说明材料的使用申请要在庭前提出，法庭可以依此决定是否召

开庭前会议，若召开庭前会议则审查在会议中举行；若不召开，则审查在庭审开始时举行。材料提

出方如无正当理由未在庭审前提出申请，法庭不应允许其在庭审过程中再行提出相应申请。

２．原证据在先原则

“原证据在先原则”是辅助说明材料准入资格审查的最基础原则，其主要包含两个维度：

一是提出在先原则，即辅助说明材料的提出要以原证据的出示为前提，无法提供原证据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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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说明材料不得进入法庭。因为辅助说明材料向事实认定者传递的信息包含了诉讼一方的主观

认识，其在可信性上与诉讼一方的辩论意见并无太大区别。此种信息的可信性完全来源于其对原

证据的忠实程度。而法官要判断辅助说明材料是否忠实地还原了证据信息，就必须以原证据的出

示为前提，因为只有通过辅助说明材料与原证据的对比，才能发现二者在信息内容上的同异。

二是审查在先原则，法庭在对辅助说明材料进行正式调查之前还应对原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基

本判断，否则辅助说明材料仍然不得使用。因为原证据一旦被认定为不可采，那么就无需再对其

进行任何解释、说明，如果在对辅助说明材料进行详细调查后才发现证据不可采，就会造成司法资

源的无谓浪费。不过，这种可采性判断无需过分仔细、深入———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具体来讲，法

官对原证据可采性的判断应止于① 原证据是否属于非法取得且需要排除的情形，② 原证据本身

是否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５４〕③ 原证据是否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无法补正

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取证瑕疵。换言之，在正式提出辅助说明材料之前，法官只需判断原证据

的合法性、相关性以及载体真实性，对原证据的内容真实性在所不问。

３．提出必要性原则

为避免不必要的“烦扰、支出或延误”，辅助说明材料的使用应以必要性为前提，相应审查可从

以下几点展开：

首先，能否提高庭审效率。实务中许多复杂案件的卷宗材料往往卷帙浩繁，证据众多，对这些

证据的梳理可能不存在理解上的难度，但会耗费大量的庭审时间。尤其是这些证据往往已被控辩

双方进行过充分研究，再由法庭进行重复研判，那么从发现真相的角度讲，无疑是浪费时间且缺乏

意义的。而如果能由控辩双方或其中一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间接的摘要、图表形式，再交

由法庭去与原证据进行仔细的核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庭审效率。

其次，能否提高法庭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水平。理论展示型的辅助说明材料往往被用于说明某

些复杂的专业问题，但如果说明对象本身并不复杂或易于理解，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动用这类辅助

说明材料。当然，对某一证据的理解是否存在困难因人而异，由不同法官的不同知识背景决定，因

此相应的判断也完全可以交给法官自由裁量，不存在统一的判断规则。不过在合议庭审判的案件

中，应当遵循“就低不就高”，以所有法官都能充分了解证据为宜。

最后，能否还原某些原证据所无法表达的重要细节。这一标准的重点不在于有多“细节”，而

在于“细节”有多重要。如果某细节呈现型的辅助说明材料连基本的还原细节都做不到，就无需对

其作更进一步审查。而“细节”的重要性问题主要是实体法问题：① 原证据对应的待证事实应当

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或者重要的量刑事实，不能是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无关的“细枝末节”；② 原证

据的待证事实应当存在争议，如果控辩双方对某一事实并无争执，法官对该事实也不存疑问，那么

任何一方都不得为了增进“庭审效果”而使用辅助说明材料。

在对以上三方面进行审查后，法官应再简单对比使用材料所获收益与庭审耗费之间的关系，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 〔５５〕判断是否要应允辅助说明材料的使用。

（三）辅助说明材料的调查规则

调查规则主要关于辅助说明材料正式进入法庭后的可信性审查。

１．直观式调查制度

辅助说明材料的优势在于以生动形象、简明扼要的可视形式使法庭对原证据的内容产生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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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因此，法庭对辅助说明材料的调查也应当根据其性质特点，主要以观察、辨认甚至是听觉、

触觉等其他感觉方式进行。如果是计算机模拟品，应当以图片或视频形式播放；如果是实物模型

应呈交给法庭让法官近距离端详、触摸；如果是示意图，则可以以多媒体方式在大屏幕播放。在此

过程中，不应再允许材料提出方进行过于冗长的言词性说明。材料提出方只需对辅助说明材料的

制作方式、基本原理以及特征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即可。当然，如果法庭对辅助说明材料的某些方

面存在疑问，也可以对材料提出方进行当庭询问。

２．附带性调查制度

法官对辅助说明材料的调查活动应当遵循附带调查原则，即法官同时审查辅助说明材料和原

证据，但调查重点应放在辅助说明材料是否对原证据信息保持了起码的忠实。因为“备制或复制

的示意证据材料中很有可能出现有意或无意的对事实真相的歪曲。如模型、绘图在比例上不符合

要求等。法律上要通过某些证言作为准确性之保障的方法来尽量减少歪曲事实的风险”。〔５６〕原

证据与辅助说明材料之间的内容比对既是发现问题的前提，也是避免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法官

通过比对找到说明材料与说明对象之间的事实信息不符点；另一方面，通过对原证据正确内容的

研究，法官也能在心理上更好地克服错误信息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具体调查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观察 比对 质证”的基本流程来对辅助说明材料的信息准

确性进行调查。观察，即以最直观的方式对辅助说明材料进行审查。在初步观察结束后，法官对

于辅助说明材料承载的内容已有大致了解，此时他的目光应当在辅助说明材料与原证据之间“来

回穿梭”，比对的重点在于：① 如果原证据是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或者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

那么辅助说明材料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重点信息都要能在原证据中找到出处；② 如果原证据是出

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鉴定人意见或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则应当由言辞证据的提供者对辅助说明材

料如何反映了其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进行说明。在调查过程中，法官如果发现辅助说明材料未能

很好地还原原证据信息，则应当决定终止相应材料的使用，在此后的庭审过程中，该辅助说明材料

不得再行展示或播放，诉讼双方在后续的质证、辩论环节也不应对其有所提及。

３．知情人出庭制度

为了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避免法庭被辅助说明材料上的不当信息干扰，法律应当构建辅助

说明材料的知情人出庭制度，这在当前我国证人出庭情况较差的背景下尤其可贵。所谓知情人，

就是根据自身知识和经验能够佐证辅助说明材料可信性的人。〔５７〕此类知情人主要包括两种：一

是材料的制作人；二是原证据内容的承载人（人证）。前者的范围前文已有论及；后者可能包括当

事人、证人和鉴定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均有助于法庭进一步理解辅助说明材料与原证据的

关系，不同点在于他们在证明活动中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制作人主要就辅助说明材料制作过程

中涉及的方法、技术做出说明；原证据内容的承载人则是对法庭的证据信息比对活动进行辅助。

关于知情人是否应当出庭的问题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总体上以争议性为原则，以法庭职权

性为例外：① 在质证方对辅助说明材料的制作、生成过程或者其中涉及的专业技术或专业知识提

出质疑时，作为制作人的知情人必须出庭；② 在诉讼双方对原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争议，而举证

方试图通过辅助说明材料来论证己方观点时，作为原证据内容承载人的知情人应当出庭；③ 在法

庭对辅助说明材料的内容存在疑问时，可以依职权要求任一知情人出庭，此时知情人应当出庭。

当知情人是本应出庭的当事人、代理人、鉴定人等时，其作为知情人出庭后的法律地位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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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当事人、代理人、鉴定人不变，作为知情人接受询问只是其附加职责。但当知情人是依职责

或受委托而进行材料制作的制作人时，其出庭后的法律地位应为“有专门知识的人”，使其能够出

庭提出意见并接受询问。〔５８〕此外，只要一方申请了制作人作为“有专门的知识的人”出庭发表意

见，那么也应当允许相对方提出相应申请。

（四）辅助说明材料的评估规则

１．评估的原则

不同类型的辅助说明材料之间既有相当差异，也存在较高共性。因此法庭在对辅助说明材料

进行审查评估时既要注意分门别类，关注不同材料的各自特点，也要从辅助说明材料的共性出发，

遵循一些审查的基本原则。首先，辅助说明材料的制作应当以原证据为依据，在承载的信息内容

上与原证据保持高度一致，虽然这种一致无需达到完全等同的程度，但辅助说明材料所增加的信

息必须要能在原证据中找到依据、减少的信息则必须是原证据的不重要细节；其次，制作人在制作

专业性较强的辅助说明材料时应当遵循科学、正确的方法，制作人本人也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最

后，法庭必须审慎对待辅助说明材料中具有较强刺激性、煽动性的内容，即使这些内容对于提升原

证据的说服力至关重要，法官也要避免自己被不自觉地带动情绪、影响事实认定。

２．评估的方法

针对各类辅助说明材料还存在一些更具体的审查评估方法：

第一，图示，通常由人手工绘制或借助绘图软件绘制完成。与计算机模拟品相比，图示的制作

过程中“人”的属性更加明显，不像计算机模拟品总是存在标准的技术规范。根据说明的对象不

同，图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以对抽象的人物关系、资金流向、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直观表述，

重点在于表现事物之间的抽象连接；另一类则用以描述某些具体的场景、物品或者人像，如现场平

面图、现场方位图、路线图、人物素描等。前一类图示在制作方法上比较简单，通常能较好还原其

所表征的证据信息，其内容为假的可能性主要来源于原证据为假或制作人故意隐瞒、省略乃至扭

曲某些关键信息。故法庭要就相关问题仔细询问知情人，听取知情人的看法和解释。后一类图示

则通常需要一定的绘画技巧，也需要绘制人对其所绘对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绘制人的画技粗糙，

那么其准确性自然存疑；如果绘制人不是根据耳闻目睹进行“创作”，那么其真实性也会削弱。

第二，模型，主要包括人体结构模型、现场环境模型等，根据言词描述买来的替代物也可视为

模型。模型应当是实物，如果是计算机生成的数据模型，则应当落入计算机模拟品的范畴。模型

同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展示型的模型；一类是细节呈现型的模型。对理论展示型的模型进

行审查时，无需过于关注其具体的形态、大小等物理属性。因为理论展示型的模型原本就不是用

于反映某一真实存在的原物，具有抽象化特征，只要“达意”即可。但如果是细节呈现型的模型，法

庭就必须对模型的比例是否恰当、是否还原了原物特征等事项进行仔细审查。〔５９〕

第三，计算机模拟品，是指通过计算机建模方式生成的辅助说明材料。其基本特征在于“利用

计算机将信息制作成可视化版本”。〔６０〕相较图示而言，计算机模拟品生成过程中“人”的属性较

弱，主要是通过预先设计好的程式形成某种结果，只要输入端的信息保持不变，则其输出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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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始终具有稳定性。因此对计算机模拟品进行审查时应当主要关注输入端的信息以及结果赖

以形成的计算机程式，具体包括：① 制作人的资质，即制作人是否具备足够的计算机知识使其能

够熟练、正确地操作计算机系统；② 计算机软硬件的可靠性，即制作人所使用的软件是否科学、严

谨，硬件是否存在故障等；③ 用于计算和编程的数据是否符合专业性要求、用于计算的数据是否可

靠以及用于生成结果的程序是否准确等。〔６１〕

３．评估的后果

在评估完成后，法庭对辅助说明材料存在采信与排除这两种处理结果，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允

许材料提出方对辅助说明材料的瑕疵进行补正。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法庭应对辅助说明材料予以绝对排除：① 当作为原证据内容承载人的当事人、

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而不出庭，或者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材料制作人应当出庭而不出庭时；② 当

辅助说明材料没能忠实反映原证据内容，对原证据中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信息进行了不当的增添、夸

大或删改时；③ 辅助说明材料的内容带有较强误导性，且法官权衡之后认为其辅助说明作用并不必要

时。此外，如果某些辅助说明材料对于原证据具有较高的解释、说明功能，但在数据录入、制作方法等层

面存在技术瑕疵，那么法庭可以允许材料提出方进行技术调整，调整后符合要求的材料可以采信。

然而，即使辅助说明材料最终被法庭采信，负责撰写判决书的法官也不得将其直接列为判决

书主文中的定案依据，只能通过辅助说明材料的内容去认定原证据。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

通常使用证据指示的方法规制陪审团的自由心证，防止陪审团给予辅助说明材料以过高估值。〔６２〕

遵循同样的逻辑，我国法律也应当明文规定辅助说明材料没有证据资格、不得写入判决书，提醒法

官只能将辅助说明材料作为参考，并督促法官在使用辅助说明材料时，要将其与原证据进行仔细

地比对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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